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84號

原      告  陳美燕  

被      告  王柏勳  

            詹宗翰  

上列當事人間因詐欺等案件（113年度金訴字第72號），原告提

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113年度附民字第216號），經本院刑事庭

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肆萬肆仟參佰零參元，及自民國

一百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王柏勳、詹宗翰(下單指其一逕

稱其名，合稱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4萬4,303元及法

定遲延利息（見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216號卷【下稱附民

卷】第3頁）。嗣陳明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見本院113年

度訴字第188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2頁）。核其所為係補

充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先予指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間，加入真實姓名、年籍

不詳、綽號為「老闆」之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負責蒐集人

頭帳戶，並於同年12月1日2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

段000號夾子園汐止旗艦店門口前，以每一帳戶8萬元之價

格，先取得訴外人方鵬翔申辦及使用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00

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合庫帳戶）存摺、提款卡封面資

料及密碼，再將方鵬翔帶至位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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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富士大飯店，由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於翌日帶同方鵬翔辦

理合庫帳戶之網路銀行及約定轉帳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

用。又上開詐欺集團成員於同年8月19日起，陸續以通訊軟

體LINE暱稱「波段學長劉書豪」、「報牌助理李梓薇」向伊

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伊因此陷於錯誤，於同年12月8日10

時16分臨櫃匯款64萬4,303元至合庫帳戶，旋遭詐欺集團成

員轉出，致伊受有64萬4,303元損害。被告上開詐欺行為經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後，由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72號(下稱系爭刑案)刑事判

決判處其等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爰依侵權行為法

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上開款項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聲

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4萬4,3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伊等所為與本件詐欺無關，已對系爭刑案之判決

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遭詐欺集團成員以投資名義詐騙，於111年12月8

日10時16分匯款64萬4,303元至合庫帳戶受有損失等情，為

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3頁），並有系爭刑案判決（見

本院卷第12至21頁）可佐，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另主張被告為詐欺集團成員，負責蒐集人頭帳戶，為被

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細繹證人方鵬翔於其所涉詐欺

等案件及系爭刑案警詢、偵查中證稱：我於111年12月1日在

臉書看到貸款資訊，與對方聯絡後，對方要我以面交方式交

付我的存摺及提款卡，我於同日20時許抵達對方指定位在新

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夾子園汐止旗艦店後，有2名

男子從對面的富士大飯店過來問我說是否要貸款，要我把合

庫帳戶存摺、提款卡、身分證正反面給他們拍照，並要我填

寫姓名、身分證等個人資料，之後跟我說要跟著他們4至7

天，時間到後放我出來會給我一筆錢，接著帶我至富士大飯

店，隔天就有人開租賃車帶我去申辦合庫帳戶的網路銀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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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約定轉帳帳戶，我直到同年12月9日才離開，期間每天

會更換住宿場所，我都有配合，也沒有受到暴力對待，但最

後沒有拿到原本約定的8萬元。警方提供的富士大飯店電梯

監視器畫面中2名男子，就是與我交涉談貸款的人等語（見

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7655號卷【下稱偵17655卷】第1

7至29頁、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926號卷第

5、34頁），核與詹宗翰於系爭刑案警詢時陳稱：我跟王柏

勳在臉書上找工作，有名自稱「老闆」的人叫我們於111年1

2月1日前往富士大飯店，我與王柏勳至飯店房間後，老闆叫

我們拿出身分證並拍攝。警方提供的監視器畫面是我與王柏

勳、方鵬翔一同搭乘電梯下樓，然後一起搭乘車牌號碼000-

0000號租賃自小客車離開的畫面，我們沒有妨害方鵬翔人身

自由，只有幫忙方鵬翔拿行李而已，離開富士大飯店是王柏

勳開車，我坐在副駕駛座，方鵬翔坐後座等語（見偵17655

卷第14至16頁）；王柏勳於系爭刑案警詢時陳稱：警方提供

的監視器畫面出現的詹宗翰是與我一起工作的同事等語大致

相符(見偵17655號卷第10至11頁)，並有新北市警察局汐止

分局社后派出所所提111年12月2日富士大飯店電梯內監視器

畫面（見偵17655卷第141頁）可稽，足認方鵬翔所指與其洽

談貸款、拍攝合庫帳戶存簿、提款卡之人為被告無誤。審酌

現今詐欺集團多有嚴密之組織分工，被告既聽從「老闆」之

人指示與方鵬翔洽談貸款及蒐集詐欺集團成員用以向原告詐

騙之合庫帳戶資訊，所為顯已實施詐欺集團成員從事詐騙之

部分行為，原告主張被告為負責蒐集人頭帳戶之詐欺集團成

員，即非無據，被告空言否認上情，委無足取。

　㈢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害，

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者，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行為之

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性之

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

件雖非全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在主觀上固不以有犯意聯絡

為必要，惟在客觀上仍須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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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始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658號判決參照）。查被告蒐集

人頭帳戶予詐欺集團使用，原告因此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損

失64萬4,303元，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行為，均為原告

遭騙損害之共同原因，合於共同侵權行為之要件。 

　㈣次按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

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依上

載事實，被告係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不法侵害原告之財產

權，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4萬4,30

3元，即屬有據。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

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就得請求被告損害賠償64萬4,303

元之未定期限債務，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

月5日（見附民卷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亦有依憑。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64

萬4,303元，及自113年3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本件損害賠償事件乃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本院刑事庭移送

前來，依法免納裁判費，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止，當事人亦

無裁判費或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

必要，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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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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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84號
原      告  陳美燕  
被      告  王柏勳  
            詹宗翰  
上列當事人間因詐欺等案件（113年度金訴字第72號），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113年度附民字第216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肆萬肆仟參佰零參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王柏勳、詹宗翰(下單指其一逕稱其名，合稱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4萬4,303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216號卷【下稱附民卷】第3頁）。嗣陳明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88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2頁）。核其所為係補充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先予指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間，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為「老闆」之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負責蒐集人頭帳戶，並於同年12月1日2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夾子園汐止旗艦店門口前，以每一帳戶8萬元之價格，先取得訴外人方鵬翔申辦及使用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合庫帳戶）存摺、提款卡封面資料及密碼，再將方鵬翔帶至位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富士大飯店，由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於翌日帶同方鵬翔辦理合庫帳戶之網路銀行及約定轉帳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又上開詐欺集團成員於同年8月19日起，陸續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波段學長劉書豪」、「報牌助理李梓薇」向伊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伊因此陷於錯誤，於同年12月8日10時16分臨櫃匯款64萬4,303元至合庫帳戶，旋遭詐欺集團成員轉出，致伊受有64萬4,303元損害。被告上開詐欺行為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由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72號(下稱系爭刑案)刑事判決判處其等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上開款項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4萬4,3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伊等所為與本件詐欺無關，已對系爭刑案之判決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遭詐欺集團成員以投資名義詐騙，於111年12月8日10時16分匯款64萬4,303元至合庫帳戶受有損失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3頁），並有系爭刑案判決（見本院卷第12至21頁）可佐，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另主張被告為詐欺集團成員，負責蒐集人頭帳戶，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細繹證人方鵬翔於其所涉詐欺等案件及系爭刑案警詢、偵查中證稱：我於111年12月1日在臉書看到貸款資訊，與對方聯絡後，對方要我以面交方式交付我的存摺及提款卡，我於同日20時許抵達對方指定位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夾子園汐止旗艦店後，有2名男子從對面的富士大飯店過來問我說是否要貸款，要我把合庫帳戶存摺、提款卡、身分證正反面給他們拍照，並要我填寫姓名、身分證等個人資料，之後跟我說要跟著他們4至7天，時間到後放我出來會給我一筆錢，接著帶我至富士大飯店，隔天就有人開租賃車帶我去申辦合庫帳戶的網路銀行並設定約定轉帳帳戶，我直到同年12月9日才離開，期間每天會更換住宿場所，我都有配合，也沒有受到暴力對待，但最後沒有拿到原本約定的8萬元。警方提供的富士大飯店電梯監視器畫面中2名男子，就是與我交涉談貸款的人等語（見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7655號卷【下稱偵17655卷】第17至29頁、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926號卷第5、34頁），核與詹宗翰於系爭刑案警詢時陳稱：我跟王柏勳在臉書上找工作，有名自稱「老闆」的人叫我們於111年12月1日前往富士大飯店，我與王柏勳至飯店房間後，老闆叫我們拿出身分證並拍攝。警方提供的監視器畫面是我與王柏勳、方鵬翔一同搭乘電梯下樓，然後一起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自小客車離開的畫面，我們沒有妨害方鵬翔人身自由，只有幫忙方鵬翔拿行李而已，離開富士大飯店是王柏勳開車，我坐在副駕駛座，方鵬翔坐後座等語（見偵17655卷第14至16頁）；王柏勳於系爭刑案警詢時陳稱：警方提供的監視器畫面出現的詹宗翰是與我一起工作的同事等語大致相符(見偵17655號卷第10至11頁)，並有新北市警察局汐止分局社后派出所所提111年12月2日富士大飯店電梯內監視器畫面（見偵17655卷第141頁）可稽，足認方鵬翔所指與其洽談貸款、拍攝合庫帳戶存簿、提款卡之人為被告無誤。審酌現今詐欺集團多有嚴密之組織分工，被告既聽從「老闆」之人指示與方鵬翔洽談貸款及蒐集詐欺集團成員用以向原告詐騙之合庫帳戶資訊，所為顯已實施詐欺集團成員從事詐騙之部分行為，原告主張被告為負責蒐集人頭帳戶之詐欺集團成員，即非無據，被告空言否認上情，委無足取。
　㈢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害，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者，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行為之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性之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雖非全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在主觀上固不以有犯意聯絡為必要，惟在客觀上仍須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始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658號判決參照）。查被告蒐集人頭帳戶予詐欺集團使用，原告因此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損失64萬4,303元，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行為，均為原告遭騙損害之共同原因，合於共同侵權行為之要件。 
　㈣次按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依上載事實，被告係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不法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4萬4,303元，即屬有據。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就得請求被告損害賠償64萬4,303元之未定期限債務，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5日（見附民卷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依憑。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64萬4,303元，及自113年3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本件損害賠償事件乃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依法免納裁判費，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止，當事人亦無裁判費或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必要，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84號
原      告  陳美燕  
被      告  王柏勳  
            詹宗翰  
上列當事人間因詐欺等案件（113年度金訴字第72號），原告提
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113年度附民字第216號），經本院刑事庭
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肆萬肆仟參佰零參元，及自民國
一百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
    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王柏勳、詹宗翰(下單指其一逕稱
    其名，合稱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4萬4,303元及法定
    遲延利息（見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216號卷【下稱附民卷】
    第3頁）。嗣陳明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見本院113年度訴
    字第188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2頁）。核其所為係補充法
    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先予指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間，加入真實姓名、年籍
    不詳、綽號為「老闆」之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負責蒐集人
    頭帳戶，並於同年12月1日2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
    0號夾子園汐止旗艦店門口前，以每一帳戶8萬元之價格，先
    取得訴外人方鵬翔申辦及使用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00000000
    00000號帳戶（下稱合庫帳戶）存摺、提款卡封面資料及密
    碼，再將方鵬翔帶至位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富士大
    飯店，由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於翌日帶同方鵬翔辦理合庫帳戶
    之網路銀行及約定轉帳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又上開
    詐欺集團成員於同年8月19日起，陸續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
    「波段學長劉書豪」、「報牌助理李梓薇」向伊佯稱可投資
    股票獲利，伊因此陷於錯誤，於同年12月8日10時16分臨櫃
    匯款64萬4,303元至合庫帳戶，旋遭詐欺集團成員轉出，致
    伊受有64萬4,303元損害。被告上開詐欺行為經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由本院以
    113年度金訴字第72號(下稱系爭刑案)刑事判決判處其等觸
    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連帶賠償上開款項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被告應連
    帶給付原告64萬4,3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伊等所為與本件詐欺無關，已對系爭刑案之判決
    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遭詐欺集團成員以投資名義詐騙，於111年12月8
    日10時16分匯款64萬4,303元至合庫帳戶受有損失等情，為
    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3頁），並有系爭刑案判決（見
    本院卷第12至21頁）可佐，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另主張被告為詐欺集團成員，負責蒐集人頭帳戶，為被
    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細繹證人方鵬翔於其所涉詐欺
    等案件及系爭刑案警詢、偵查中證稱：我於111年12月1日在
    臉書看到貸款資訊，與對方聯絡後，對方要我以面交方式交
    付我的存摺及提款卡，我於同日20時許抵達對方指定位在新
    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夾子園汐止旗艦店後，有2名男子
    從對面的富士大飯店過來問我說是否要貸款，要我把合庫帳
    戶存摺、提款卡、身分證正反面給他們拍照，並要我填寫姓
    名、身分證等個人資料，之後跟我說要跟著他們4至7天，時
    間到後放我出來會給我一筆錢，接著帶我至富士大飯店，隔
    天就有人開租賃車帶我去申辦合庫帳戶的網路銀行並設定約
    定轉帳帳戶，我直到同年12月9日才離開，期間每天會更換
    住宿場所，我都有配合，也沒有受到暴力對待，但最後沒有
    拿到原本約定的8萬元。警方提供的富士大飯店電梯監視器
    畫面中2名男子，就是與我交涉談貸款的人等語（見士林地
    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7655號卷【下稱偵17655卷】第17至29
    頁、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926號卷第5、34頁
    ），核與詹宗翰於系爭刑案警詢時陳稱：我跟王柏勳在臉書
    上找工作，有名自稱「老闆」的人叫我們於111年12月1日前
    往富士大飯店，我與王柏勳至飯店房間後，老闆叫我們拿出
    身分證並拍攝。警方提供的監視器畫面是我與王柏勳、方鵬
    翔一同搭乘電梯下樓，然後一起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
    賃自小客車離開的畫面，我們沒有妨害方鵬翔人身自由，只
    有幫忙方鵬翔拿行李而已，離開富士大飯店是王柏勳開車，
    我坐在副駕駛座，方鵬翔坐後座等語（見偵17655卷第14至1
    6頁）；王柏勳於系爭刑案警詢時陳稱：警方提供的監視器
    畫面出現的詹宗翰是與我一起工作的同事等語大致相符(見
    偵17655號卷第10至11頁)，並有新北市警察局汐止分局社后
    派出所所提111年12月2日富士大飯店電梯內監視器畫面（見
    偵17655卷第141頁）可稽，足認方鵬翔所指與其洽談貸款、
    拍攝合庫帳戶存簿、提款卡之人為被告無誤。審酌現今詐欺
    集團多有嚴密之組織分工，被告既聽從「老闆」之人指示與
    方鵬翔洽談貸款及蒐集詐欺集團成員用以向原告詐騙之合庫
    帳戶資訊，所為顯已實施詐欺集團成員從事詐騙之部分行為
    ，原告主張被告為負責蒐集人頭帳戶之詐欺集團成員，即非
    無據，被告空言否認上情，委無足取。
　㈢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害，
    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者，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行為之
    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性之故
    。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
    雖非全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在主觀上固不以有犯意聯絡為
    必要，惟在客觀上仍須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
    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始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
    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658號判決參照）。查被告蒐集人頭
    帳戶予詐欺集團使用，原告因此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損失64
    萬4,303元，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行為，均為原告遭騙
    損害之共同原因，合於共同侵權行為之要件。 
　㈣次按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
    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依上
    載事實，被告係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不法侵害原告之財產權
    ，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4萬4,303
    元，即屬有據。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
    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就得請求被告損害賠償64萬4,303
    元之未定期限債務，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
    月5日（見附民卷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亦有依憑。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64
    萬4,303元，及自113年3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本件損害賠償事件乃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本院刑事庭移送
    前來，依法免納裁判費，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止，當事人亦
    無裁判費或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
    必要，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84號
原      告  陳美燕  
被      告  王柏勳  
            詹宗翰  
上列當事人間因詐欺等案件（113年度金訴字第72號），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113年度附民字第216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肆萬肆仟參佰零參元，及自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王柏勳、詹宗翰(下單指其一逕稱其名，合稱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4萬4,303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216號卷【下稱附民卷】第3頁）。嗣陳明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88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2頁）。核其所為係補充法律上之陳述，非為訴之變更，先予指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間，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為「老闆」之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負責蒐集人頭帳戶，並於同年12月1日2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夾子園汐止旗艦店門口前，以每一帳戶8萬元之價格，先取得訴外人方鵬翔申辦及使用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合庫帳戶）存摺、提款卡封面資料及密碼，再將方鵬翔帶至位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富士大飯店，由其他詐欺集團成員於翌日帶同方鵬翔辦理合庫帳戶之網路銀行及約定轉帳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又上開詐欺集團成員於同年8月19日起，陸續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波段學長劉書豪」、「報牌助理李梓薇」向伊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伊因此陷於錯誤，於同年12月8日10時16分臨櫃匯款64萬4,303元至合庫帳戶，旋遭詐欺集團成員轉出，致伊受有64萬4,303元損害。被告上開詐欺行為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由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72號(下稱系爭刑案)刑事判決判處其等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上開款項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4萬4,3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伊等所為與本件詐欺無關，已對系爭刑案之判決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遭詐欺集團成員以投資名義詐騙，於111年12月8日10時16分匯款64萬4,303元至合庫帳戶受有損失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53頁），並有系爭刑案判決（見本院卷第12至21頁）可佐，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另主張被告為詐欺集團成員，負責蒐集人頭帳戶，為被告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細繹證人方鵬翔於其所涉詐欺等案件及系爭刑案警詢、偵查中證稱：我於111年12月1日在臉書看到貸款資訊，與對方聯絡後，對方要我以面交方式交付我的存摺及提款卡，我於同日20時許抵達對方指定位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夾子園汐止旗艦店後，有2名男子從對面的富士大飯店過來問我說是否要貸款，要我把合庫帳戶存摺、提款卡、身分證正反面給他們拍照，並要我填寫姓名、身分證等個人資料，之後跟我說要跟著他們4至7天，時間到後放我出來會給我一筆錢，接著帶我至富士大飯店，隔天就有人開租賃車帶我去申辦合庫帳戶的網路銀行並設定約定轉帳帳戶，我直到同年12月9日才離開，期間每天會更換住宿場所，我都有配合，也沒有受到暴力對待，但最後沒有拿到原本約定的8萬元。警方提供的富士大飯店電梯監視器畫面中2名男子，就是與我交涉談貸款的人等語（見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7655號卷【下稱偵17655卷】第17至29頁、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926號卷第5、34頁），核與詹宗翰於系爭刑案警詢時陳稱：我跟王柏勳在臉書上找工作，有名自稱「老闆」的人叫我們於111年12月1日前往富士大飯店，我與王柏勳至飯店房間後，老闆叫我們拿出身分證並拍攝。警方提供的監視器畫面是我與王柏勳、方鵬翔一同搭乘電梯下樓，然後一起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自小客車離開的畫面，我們沒有妨害方鵬翔人身自由，只有幫忙方鵬翔拿行李而已，離開富士大飯店是王柏勳開車，我坐在副駕駛座，方鵬翔坐後座等語（見偵17655卷第14至16頁）；王柏勳於系爭刑案警詢時陳稱：警方提供的監視器畫面出現的詹宗翰是與我一起工作的同事等語大致相符(見偵17655號卷第10至11頁)，並有新北市警察局汐止分局社后派出所所提111年12月2日富士大飯店電梯內監視器畫面（見偵17655卷第141頁）可稽，足認方鵬翔所指與其洽談貸款、拍攝合庫帳戶存簿、提款卡之人為被告無誤。審酌現今詐欺集團多有嚴密之組織分工，被告既聽從「老闆」之人指示與方鵬翔洽談貸款及蒐集詐欺集團成員用以向原告詐騙之合庫帳戶資訊，所為顯已實施詐欺集團成員從事詐騙之部分行為，原告主張被告為負責蒐集人頭帳戶之詐欺集團成員，即非無據，被告空言否認上情，委無足取。
　㈢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害，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者，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行為之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性之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雖非全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在主觀上固不以有犯意聯絡為必要，惟在客觀上仍須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始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658號判決參照）。查被告蒐集人頭帳戶予詐欺集團使用，原告因此遭詐欺集團成員詐騙損失64萬4,303元，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行為，均為原告遭騙損害之共同原因，合於共同侵權行為之要件。 
　㈣次按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依上載事實，被告係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不法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64萬4,303元，即屬有據。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就得請求被告損害賠償64萬4,303元之未定期限債務，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5日（見附民卷第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有依憑。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64萬4,303元，及自113年3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本件損害賠償事件乃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依法免納裁判費，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止，當事人亦無裁判費或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必要，併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昌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周苡彤


